中心组学习制度
为了确保学校班子成员能更好地学习理论，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根据教育党工委关于中心组学习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中心组学习成员为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因工作需要增加出席人员的，由主要领导根据会议要求确定。中心组学习由党支部书记主持。

二、中心组学习要紧密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学习内容以形势、任务和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主要包括各级各类重要会议精神、讲话精神和文件、形势、政策、法规等有关内容。

三、中心组学习的时间每月1—2次，参加学习的人员应提前安排好工作，按时参加；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学习的应提前请假。

四、中心组学习要根据教育但工委有关要求制定学习计划或拟定学习方案，做好中心组学习的考核、记录、归档等工作。

五、中心组学习的形式以集中学习为主，也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辅导报告和讨论相结合，中心发言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等。

六、中心组学习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原则，学以致用，紧密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提高学习实效，以加强班子成员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和系统性，从而推动各项工作有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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